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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19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 .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2 0 2 5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會議資料》，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玉卿

中國，上海
2025年 11月 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玉卿先生、關曉暉女士、文德鏞先生及王可心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王全弟先生、C h e n  P e n g h u i先生
及楊玉成先生；以及本公司之職工董事為嚴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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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海海复复星星医医药药（（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2255年年第第二二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会会  

会会议议须须知知  

特特别别提提示示：：本本次次会会议议期期间间，，谢谢绝绝录录音音、、录录像像，，请请予予配配合合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特

制定本须知。 

一、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开展本次会议召开工作。 

二、本次会议设秘书处，具体负责会议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本次会议计划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并采取现场、网络方式投票。 

四、股东参加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

须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秩序。 

五、股东要求发言，请于会前 15 分钟向秘书处登记，出示持股的有效证明，填写“发

言登记表”，登记发言的人数原则上以 5人为限，超过 5人时优先安排持股数多的前五位股

东，发言顺序亦按持股数多的在先。 

六、在本次会议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向秘书处报名，并填写“发言登

记表”，经本次会议主持人许可后，始得发言。 

七、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 5分钟。 

八、本次会议表决采用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

案下设的“赞成”、“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未填、填

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 2025年 11月 8日本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的参会事项，请参见2025年11月7日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s://www.hkexnews.hk）以及本公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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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https://www.fosunpharma.com）发布的有关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函、通告、

代表委任表格等文件。 

九、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本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发放礼品。 

十一、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3 

 

 

 

 

上上海海复复星星医医药药（（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2255 年年第第二二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会会  

会会议议安安排排 

 

 

现现场场会会议议时时间间：：22002255年年 1122月月 22日日（（周周二二））1133点点 3300分分  

会会议议地地点点：：上上海海市市虹虹许许路路 335588 号号上上海海天天禧禧嘉嘉福福璞璞缇缇客客酒酒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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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议议议程程  

 

一、审议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 

二、投票表决 

三、宣读表决结果 

四、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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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选选举举执执行行董董事事的的议议案案  

  

各各位位股股东东、、股股东东代代表表：：  

 

下午好！下面由我宣读《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请予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吴以芳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于

2025年 9月 30日辞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因此本公司需增补 1 名董事。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提名本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刘毅先生为本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请本次会议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刘毅先生的董事任期将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刘毅先生将不

会就其担任的执行董事职务从本公司收取任何酬金。 

执行董事候选人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即 2025年 10月 31日，下同）的简历详见附录。 

 

以上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及批准。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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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录：：执执行行董董事事候候选选人人简简历历

  

刘毅先生，197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于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刘毅先生任本公司首席执

行官兼总裁、诊疗科技事业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并于本公司若干控股子公司担任董事、

管理层职务，其中包括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Sisram Medical Ltd（股份代码：01696）任执

行董事、董事会主席、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

码：02696）任非执行董事。刘毅先生于2015年11月加入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

位,下同），曾任本公司医疗器械事业部首席技术官等职，于2017年1月至2022年1月任本公司

副总裁、于2022年1月至2025年6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于2025年6月起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总裁。加入本集团前，刘毅先生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领域的相关工作。刘毅先生

拥有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

程博士学位。 

刘毅先生确认，除上文披露者之外，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其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

层管理层、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且并未于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子公司/单位担

任任何其他职位，亦于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职务。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以下简称“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XV部之定义，刘毅先生以个人名义持有35,444股本公司股份（包括15,444股A

股及20,000股H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670,429,325股）的0.001%。除上文

披露之外，刘毅先生概无于本公司的任何股份、相关股份或债权证中拥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部所界定之任何权益或淡仓。 

除上文披露外，概无任何其他资料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条之规定作出披露，亦无其他有关刘毅先生的事宜须提请股东垂注。 


